


（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社保缴纳证明，依法不需要缴纳社

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）】； 

（6）投标人须具有城乡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土地规划乙级及

以上资质； 

（7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，以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

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。 

（8）本项目只面向中小企业，投标企业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。

二、采购内容及要求 

（一）目标任务：《恒口示范区“民俗风情、运动休闲”片区乡

村振兴规划编制》项目按照“一年打基础、三年出形象、五年建典范”

的总体思路，集中力量、集中资源、集中政策，以乡村振兴为着力点，

聚焦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，将联红村、月坝片区打

造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。 

（二）规划范围：恒口示范区联红村、月坝村全域，面积约为

8.5 平方千米。 

（三）交付期：30 日历天。 

（四）交付标准：规划成果包括文本、图件及相关成果。 

（五）合同价款支付方式、时间和条件 

合同签订后首次支付 50%资金，其余款项待项目验收合格交付成

果后一次性支付。 

（六）违约责任： 
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编-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执行； 

2、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技术成果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



有权终止合同，同时报请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追究。 

    （七）验收： 

 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专家对规划文本编制（含图纸、说明书、相

关附表）工作进行整体验收。其内容包括成果质量是否达到现行国家

有关验收规范“合格”标准、是否按照要求按时完成、是否得到相关

部门的认可与批准。 

1.所验各项内容最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竞争性磋商响

应文件承诺的，或在后续使用中发现采购人不能容忍的缺陷等，将视

为验收不合格，成交投标人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整改至验

收合格。 

2.若发现成交投标人有弄虚作假的，故意或随意夸大技术能力、

服务质量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并且要求成交投标人赔偿相关损

失。 

3.验收标准：按磋商文件、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及澄清函等技术

指标进行验收。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。 

4.验收合格后，填写验收单，双方签字生效。 

5.验收依据： 

合同文本； 

中省市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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